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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永县蓝桔石膏加工坊

叙永县蓝桔石膏加工坊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9年 07月 11日，叙永县蓝桔石膏加工坊组织召开叙永县蓝桔石膏

加工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参加环保验收的有“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四川瑞兴环保检测有限公司及相关专家，在听取了叙

永县蓝桔石膏加工坊对项目建设环保“三同时”执行情况和四川瑞兴环保检

测有限公司开展环保竣工验收监测情况的汇报后，通过现场查验、资料审

查和询问，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叙永县蓝桔石膏加工坊建设项目位于叙永县叙永镇军田村八社，建设

内容：新建钢架结构加工厂房，购进线条模具、包装机等生产、辅助设备；

建成年产 8.6万米的石膏条生产线。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7年 05月 31日，叙永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了《四川省固定投资项

目备案表》（川投资备[2017-510524-30-03-182059]FGQB-0226号）。2017

年 7月，叙永县蓝桔石膏加工坊委托泸州工投格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

完成本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7 年 8月 31日叙永县环境保护

局以叙环项审〔2017〕108号文对本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批复。本

项目于 2017年 8月开始建设，2017年 10月建设完成。

（三）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为 8.0万元，实际环保设施投资为 2.41万元，占总投资的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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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验收监测调查范围

项目验收范围为叙永县蓝桔石膏加工坊叙永县蓝桔石膏加工坊建设项

目项目项目主体工程：生产车间；辅助工程：晾干区、包装区；公用工程：

供水、供电；环保工程：化粪池、沉淀池、雨水收集池等。验收监测调查

内容为项目废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处置情况检查、环境管理检查、

风险防范措施等。

二、工程变动情况

参照《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更清单的通知》

（环办[2015]52号），本项目建设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环保措

施基本与环评一致。主要变动为：

项目用水水源环评文本上为井水，实际项目生产用水为河水，生活用

水为自来水供给。不影响现建设的生产线运行。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主要为员工生活污水和处理达标后的排水，主要污染物为 CODCr、

BOD5、SS、氨氮等，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周边土地施肥，不外

排，清洗废水经三级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厂区洒水，不外排，初期雨水经

沉淀后回用于厂区洒水，不外排。

（二）废气

主要为生产粉尘，车辆运输废气。①生产粉尘；加工区进行封闭，规

范人工投料和搅拌操作过程，加强加工区域地面清扫，保持清洁，定期对

生产区域洒水。②汽车尾气：项目周边绿化较多且环境开阔，通过自然扩

散，稀释后对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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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噪声

项目噪声为设备机械及运输车辆等产生的噪声，采取措施为①包装机采

用低噪声设备，基础减震，同时合理布置包装机在厂区中的位置，定期检

查设备运行情况，防止故障性噪声排放。②对运输车辆加强管理，限制车

速、禁止鸣笛等。

（四）固体废物

项目不合格产品、沉淀池清掏沉渣，车间清扫废物及生活垃圾收集后

交环卫部门处理。本项目固废能够得到合理处置，不会造成二次污染。

四、环保验收监测调查情况

根据四川瑞兴环保检测有限公司编制的《叙永县蓝桔石膏加工坊建设项

目检测报告》（瑞兴环（检）字[2019]第 220号），验收监测调查结果如下：

（一）废水

项目营运期清洁废水经三级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洒水，不外排；生活废

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作周边农田施肥，不外排。对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

（二）废气

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粉尘等污染物，经严格执行环评中提出的治理措施

后，污染均实现达标排放。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厂界四周无组织废气中颗

粒物浓度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无组织排放

监控浓度限值。

（三）厂界噪声

采取合理布局，选用低噪声设备；运输车辆路过敏感点路段应避开午休、

夜间时段，并应降低车速、禁止鸣笛等措施。项目 1#检测点昼间、夜间均

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 1中 2类声

功能区噪声的限值要求；3#检测点昼间、夜间均不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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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 1中 2类声功能区噪声的限值要求；

2#、4#监测点昼间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表 1中 2类声功能区噪声的限值要求，夜间不满足。根据现场勘踏监测，

项目夜间不生产，超标原因为项目西侧为一条无名小溪沟，超标噪声为河

流噪声。

（四）固废

经现场的调查，项目不合格产品、沉淀池清掏沉渣，车间清扫废物及

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环卫部门处理。项目固废均得到合理利用。

（五）污染物排放总量建议指标

环评批复未下总量控制指标。

五、环境管理情况

本项目按照国家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制度的要求，履行了环境影响评价

手续，并执行“三同时”制度；按环评要求把各项污染防治措施落到实处，

废气、噪声达标排放，固体废物得到合理处置；公司建立了环境保护制度

和事故应急预案，环境管理体系健全；至今没有发生过环境安全事故。

六、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施工期已结束，未收到污染事故和扰民事件投诉，运行期间废

气、噪声达标排放，废水、固废合理处置，未发生污染事故和扰民事件，

未发现对周围环境造质量造成不利的影响。

七、验收结论

综上所述，叙永县蓝桔石膏加工坊叙永县蓝桔石膏加工坊建设项目建

设项目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环保“三同时”制度，经过验收调查和监

测，落实了环评及批复要求的各项污染治理措施，未因违反环境保护法律、

行政法规受到处罚，废气、噪声能够达标排放，废水、固体废物得到合理



5



6


	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项目总投资为8.0万元，实际环保设施投资为2.41万元，占总投资的30.1%。
	（四）验收监测调查范围

	二、工程变动情况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七、验收结论

